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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子公司之间调剂担保额度及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2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98,925 万元的担保额度，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不超过 96,925 万元，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 万
元。 公司 2022 年度为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系统）提供担保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为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仁用）提供担
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上述担保的额度，可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审议上述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审议下一年
度相应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担
保事项具体事宜并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2022 年 4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英飞拓：关于 2022 年度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英飞拓：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二、本次调剂担保额度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同意，在 2022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度不变的情况下， 公司从英飞拓系统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
调剂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至公司之下属子公司 Swann� Communications� Pty� Ltd.（中文名
称： 思望通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思望通讯）。 英飞拓系统和思望通讯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符合调剂条件。 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 2022 年度为英飞拓系统提供的担保
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调减为不超过人民币 46,000 万元， 公司为思望通讯提供担保
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属于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三、担保进展情况及协议主要内容
（一）为思望通讯提供担保进展情况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实际经营需要， 思望通讯向 HSBC� Bank� Australia� Ltd.（以下简称澳大利亚汇丰银

行）申请银行授信，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Infinova� International� Ltd.（中文名称：英飞拓国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英飞拓国际）已为思望通讯提供额度不超过 777.8 万澳元的最高债务担保。 在此
基础上， 公司拟向澳大利亚汇丰银行出具担保书， 为思望通讯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最高债务担
保，额度不超过 767.8 万澳元（约合人民币 3,649.43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将在授信额度范围内
按授信业务开展情况确定。 本次担保是一项持续性保证，并作为全部担保款项的偿付保证。 担

保书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其债权确定期间的终止之日起三年。
担保审议情况：上述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经调剂后公司为

思望通讯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的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二）为英飞拓仁用提供担保进展情况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周转需要，英飞拓仁用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

下简称建设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综合融资额度合同》（编号：HTZ442008028QTLX2022N001，
以下简称主合同）， 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 额度有效期间自 2022 年 4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 月 5 日。 公司为英飞拓仁用提供担保。

近 日 ， 公 司 与 建 设 银 行 深 圳 分 行 签 订 了 《本 金 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HTC442008028ZGDB2022N001），担保范围：英飞拓仁用支用主合同项下额度而发生的不超过人
民币 3,000 万元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等其他应付款项；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
单笔融资业务起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审议情况：上述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公司为英飞拓仁
用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为英飞拓仁用提供授信担保后， 公司对英飞拓仁用的担保余额为 4,000 万元人民币，
可用担保额度为 4,000 万元人民币。

四、本次调剂主体及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552694469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莲花街 333 号莲花商务中心北楼 5 楼
法定代表人：叶剑
注册资本：12,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4 月 28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消防器材销售；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

询；消防技术服务；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互联网数据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
赁；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通信工程设计与施
工；环保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公路安全设施、设备安装；交通安全设施、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工
程；信息系统技术、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电子产品、通讯产
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承接水处理工程、电子自动化工程、空气净化工程、
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机场场道工程、民航空管工程、机场弱电系统
工程、安全防范系统工程、智能交通工程、通信系统工程、机电工程、工业自动化工程、市政工
程、市政道路工程、城市道路照明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音响设备的安装
（限现场），舞台艺术造型设计，灯光设备、智能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室内外装饰设
计；批发、零售：电子产品、通讯产品、广播电视设备（除专控），音视频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教
学设备，医疗器械（限一类、二类、三类），仪器仪表；组装、加工、生产：电子产品、通讯产品；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
许可证后方可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出版
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系统 100%股权。
英飞拓系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2,389,995,718.10 2,497,509,447.00
负债总额 2,298,706,230.78 2,139,560,736.20
流动负债总额 1,925,522,324.39 1,936,993,068.32
净资产 91,289,487.32 357,948,710.80

财务数据 2021 年
（经审计 ）

2020 年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44,781,555.91 874,376,149.73
利润总额 -253,546,283.31 54,223,566.00
净利润 -268,187,148.60 46,111,269.79

注：以上数据为英飞拓系统合并数据。
（二）Swann� Communications� Pty� Ltd.
1．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Swann� Communications� Pty� Ltd.
公司中文名称：思望通讯有限公司
英文注册地点：706� LORIMER� STREET� PORT� MELBOURNE� VIC� 3207
中文注册地点：维多利亚州墨尔本港洛里默街 706 号
董事：Jeffrey� Liu，Michael� Lucas，Anna� Liu，Travis� Bedford
法定股本：1,230,770 股无面额普通股本
成立日期：1987 年 6 月 16 日
经营范围：民用安防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与公司关系：公司通过英飞拓国际持有思望通讯 100%股权。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美元

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64,496,017.22 70,848,026.00
负债总额 49,871,913.50 54,246,152.00
流动负债总额 47,028,650.93 41,713,166.00
净资产 14,624,103.72 16,601,874.00

财务数据 2021 年
（经审计 ）

2020 年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97,858,964.29 107,907,671.00
利润总额 -2,053,904.90 5,135,600.60
净利润 -1,291,275.09 3,798,869.60

注：以上数据为思望通讯合并数据。
（三）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英飞拓仁用信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96152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五路英飞好成科技园 1515
法定代表人：王瑞君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 年 4 月 15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技术、建筑智能化弱电系统集成技术的开

发，物联网、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机房技术的开发；园区产业规划、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脑、
电教设备、机电设备、实验室设备、取证设备、折叠屏、报警器、勘察箱、夜视望远镜、酒精测试仪
及相关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国内贸易（以上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可经营）。（企业经营涉及
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物联网系统工程、电子与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信息通信系统工程、安防系统工程、消防
设施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智能交通系统工程设计、施工、维修。

与公司关系：公司通过深圳英飞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持有英飞拓仁用 100%股权。
英飞拓仁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数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470,114,385.56 693,501,014.75
负债总额 484,946,082.83 651,703,465.97
流动负债总额 477,970,102.77 640,788,400.25
净资产 -14,831,697.27 41,797,548.78

财务数据 2021 年
（经审计 ）

2020 年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215,709,470.15 527,421,885.88
利润总额 -65,575,546.45 7,811,751.42
净利润 -56,629,246.05 8,245,986.08

注：以上数据为英飞拓仁用单体数据。
五、本次调剂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担保额度的调剂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进行， 公司从英飞拓系统

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调剂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至思望通讯，英飞拓系统和思望通讯的资产
负债率均超过 70%，符合调剂条件。 本次调剂符合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其业务
稳定发展。 本次涉及内部调剂的公司均为纳入公司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财务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若上述担保额度全部实施，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04,725.09 万元

（依据 2022 年 5 月 20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澳元及英镑担保金额按 100 澳元
=� 475.31 人民币元，100 英镑 =841.25 人民币元计算，不含已履行完担保义务的事项），占公司
最近一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44.98%。 上述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
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担保书》；
2.《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TC442008028ZGDB2022N001）。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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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9:30 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公司
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 2022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王功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份共计 154,337,702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0.140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 1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 8,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54,329,70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38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总数 8,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通过现场记

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1 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本着对公司股东负责的态度，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
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公司运作。

表决结果：同意 154,329,702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1 年，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

关规定，本着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对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关联交易、财务状况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性、合规性等进
行了有效监督，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维护了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表决结果：同意 154,329,702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30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 年年

度报告》（公告编号：2022-04-14） 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2-04-13）。 其中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同意 154,329,702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65,666.48 万元，同比减少 48.21%，主要系 2020 年包含了子

公司杭州新永丰钢业有限公司 1-8 月和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1-11 月收入，本报告期合
并范围未包含上述 2 家公司。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598.09 万元，同比上年增加 53.67%，其中母公司净利
润 -5,926.02 万元，本报告期对关联方资金占用款计提了 3,919.06 万元信用减值损失；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83.27 万元，较上年 5,268.39 万元减少 469.81%，主要是银行承兑
汇票到期兑付，银行将授信品种更换成流动资金贷款，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增加，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471.58 万元，同比减少 17.46%。

表决结果：同意 154,329,702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重庆康华”）审计，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980,852.72 元， 合并财务报表截至 2021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 -291,910,104.21 元；2021 年度实现母公司单体财务报表净利润 -59,260,234.83 元，母公司单
体财务报表截至 2021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307,408,029.41 元。

鉴于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值， 且 2022 年公司需保障充足的自有资金以稳定发展业
务，逐步恢复市场信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公司 2021 年度
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154,329,702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4,329,702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 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预计

202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与参股子公司苏州巴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发生总金额不超过
1,479 万元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53,60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股东金
跃国作为关联股东进行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重庆康华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有良好的专业胜

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职业素养和诚信状况。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提议续聘重庆康华为
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154,329,702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若干项管理制度修订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的自身实际情况，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了修订完善，并制定了《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54,329,702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48%；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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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3、经公司 2018 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4,140,382,950 股，其中公司已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 24,300,509 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4,116,082,441 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058 号阳光控股大厦 18 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以通讯方式召开（受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管控措施的影响）；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2 年 5 月 10 日；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出席现场通讯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股东） 共 135 人， 代表股份 616,926,160 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882%。

其中：参加现场通讯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均是委托代理人或公司董秘出席表
决），代表股份 593,898,850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28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 133 人，代表股份 23,027,310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9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 1-11、13-14 项均为普通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上述提案 12 项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613,551,1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29％； 反对

3,30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359％；弃权 6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1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884,61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4899％；反对 3,306,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148％；弃权 68,7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5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2、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613,571,1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62％； 反对

3,28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327％；弃权 6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11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904,61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5759％；反对 3,286,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1288％；弃权 68,7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5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3、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597,761,1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935％； 反对

19,096,2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0954％；弃权 6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1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094,61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6040％；反对 19,096,29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1007％；弃权 68,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5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4、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597,642,8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743％； 反对

19,214,5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1146％；弃权 6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1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3,976,31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0954％；反对 19,214,59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093％；弃权 68,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5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5、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615,617,0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78％； 反对

1,26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43％；弃权 4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7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950,51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3718％；反对 1,260,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188％；弃权 48,7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9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6、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598,301,61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811％； 反对

18,574,8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0109％；弃权 4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8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 4,635,06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9275％；反对 18,574,84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8588％；弃权 49,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3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611,645,74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441％； 反对
5,230,7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79％；弃权 49,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81％。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7,979,19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2979％；反对 5,230,71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4884％；弃权 49,7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3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615,545,9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763％； 反对

1,331,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58％；弃权 4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7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879,41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661％；反对 1,331,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245％；弃权 48,7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9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613,561,9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547％； 反对

3,296,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344％；弃权 6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0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895,41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5363％；反对 3,296,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1735％；弃权 67,5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0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615,309,8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80％； 反对

1,54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11％；弃权 6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0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643,31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0510％；反对 1,548,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588％；弃权 67,5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0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615,595,7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44％； 反对

1,262,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47％；弃权 6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0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929,21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802％；反对 1,262,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296％；弃权 67,5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0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613,380,24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252％； 反对

3,497,4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69％；弃权 4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7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19,713,69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7551％；反对 3,497,41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364％；弃权 48,5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85％。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合作方根据股权比例调用
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并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615,312,86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85％； 反对
1,54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06％；弃权 6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0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646,31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0639％；反对 1,545,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459％；弃权 67,5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0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该议案为关联事项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进行供应链相关业务进展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 597,827,26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042％； 反对

19,031,3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49％；弃权 6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109％。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160,71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8881％；反对 19,031,39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8217％；弃权 67,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0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 2021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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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2022 年 5 月 2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 9:25 和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许开华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宝安区海秀路荣超滨海大厦

A 座 20 层）
（5）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22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5 人， 代表股份 678,741,80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1892％。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5 名，代表股份 460,202,604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9.62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0 人，代表股份 218,539,19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4.5686％。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06 人， 代表股份
219,008,09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57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468,9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9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 人，代表股份 218,539,196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4.5686％。

3、公司全部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676,666,27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42％ ； 反对

1,539,6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68％；弃权 535,88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6,932,5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523％；反对 1,539,63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30％；弃权 535,884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47％。

2、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676,666,57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43％ ； 反对

1,539,6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68％；弃权 535,58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9％。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6,932,8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524％；反对 1,539,63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30％；弃权 535,584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46％。

3、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676,660,8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34％ ； 反对

1,545,4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77％；弃权 535,58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9％。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6,927,09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98％；反对 1,545,4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56％；弃权 535,584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46％。

4、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676,660,50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34％ ； 反对

1,545,4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77％；弃权 535,88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6,926,79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97％；反对 1,545,4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56％；弃权 535,884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47％。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77,060,981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24％ ； 反对

1,620,8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88％；弃权 6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8％。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7,327,277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325％；反对 1,620,8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401％；弃权 60,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76,666,57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43％ ； 反对

1,539,6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268％；弃权 535,58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89％。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6,932,8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524％；反对 1,539,63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030％；弃权 535,584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46％。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676,520,47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7％ ； 反对

1,685,4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83％；弃权 535,88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6,786,77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857％；反对 1,685,43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96％；弃权 535,884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47％。

8、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2 年 -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677,066,7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32％；反对 1,613,5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77％；弃权 6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1％。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217,333,05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352％；反对 1,613,54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368％；弃权 61,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1％。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见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戴毅律师与陈晓璇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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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对于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股东表决采取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 3 号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顾伟 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刊载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3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6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146,900,93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7.4250%。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823,100,49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0.272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1 人，所持股份
总数为 323,800,44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1527%。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1 人， 所持股份总数为
37,523,64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82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所持股份
总数为 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0 人，所持股份总数
为 37,523,54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8289%。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远程方式列席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
华律师、陈文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5,702,9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42%；反对 848,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20%； 弃权 349,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325,6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073%；反对
848,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607%；弃权 34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319%。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5,775,9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6%；反对 71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3%； 弃权 410,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398,6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019%；反对
71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47%；弃权 41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34%。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5,775,9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6%；反对 629,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3%； 弃权 495,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398,5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016%；反对
62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81%；弃权 49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5,775,9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6%；反对 71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3%； 弃权 410,3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398,5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016%；反对
71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47%；弃权 41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34%。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5,942,8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54%；反对 95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565,4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464%；反对
95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5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6,034,7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97%；反对 732,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41%； 弃权 133,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657,3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913%；反对
732,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21%；弃权 13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63%。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 2021 年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6,057,7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07%；反对 794,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0%；弃权 4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6,680,3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526%；反对
79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173%；弃权 4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98%。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59,848,7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3%；反对

72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1%；弃权 4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748,245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336%； 反对 726,60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364%； 弃权 48,7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98%。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前提下获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2,115,378,83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317% ； 反对

31,376,4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615%；弃权 14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001,4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9938%；反对
31,376,49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6179%；弃权 14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80%。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46,010,7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85%；反对 89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6,633,34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274%反对
89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2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华律师、陈文新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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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孚能科技（赣州）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为全资子公司 Farasis� Energy�

Global� Limited（以下简称“FEG”）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2,600 万美元，担保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FEG 获得贷款后最终将借给全资子公司 Farasis� Energy� USA（以下简称“FEU”），用
于 FEU 经营发展。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余额为 258,291.22 万元。
●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 情况概述
为加快公司全球化战略落地，满足公司海外业务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 FEG

向浦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2,600 万美元，担保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FEG 获得贷款后最终将借给全资子公司 FEU， 用于
FEU 经营发展。

（二） 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 11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间接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上述融资业务，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在授权额度和期限

内行使融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Farasis� Energy� Global� Limited
成立日期：2018 年 8 月 29 日
注 册 地 址 ：SUITE� 1008� PROSPERITY� MTLLENNIA� PLAZA� 663� KING’S� ROAD�

QUARRY� BAY� HK
已发行股本：1 股
主要业务：为公司境外持股平台
主要财务数据：
币别：人民币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截至日期/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Farasis Energy Global
Limited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年
度 (业经审计) 14,049.23 14,031.62 -16.75

FEG 依法存续，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上述计划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担保金额、担保类型、担保方式等尚需银行或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
意，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 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担保系为加快公司全球化战略落地，满足公司海外业务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

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同时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
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产生影响。

五、 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间接
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事项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子
公司业务经营发展需要而作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 担保对象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具备偿债能力，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担保事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海外业
务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 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能够
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六、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间接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运作的要求。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海外业务经营发展需要， 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 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决
策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情况，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七、 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对外担保（均系为全资子公司）余额为 258,291.22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7.85%。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
对外担保的情形，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 （赣州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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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将于 2022 年 5 月

29 日任期届满。 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工作尚在积极筹备中， 为保证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
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
的正常运营。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董事会与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 （赣州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